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关于开展2011-2012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的通知

鲁高工委通字[2103]33号

各高等学校党委：

   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，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和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2011-2012年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指导思想

  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，激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、开拓进取，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加强研究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内容、形式、方法、手段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贴近生活、贴近师生、贴近实际，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吸引力、感染力，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。

    二、评选范围

    先进集体评选范围：高校主管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部门、院（系）、党总支（支部）、分团委（团总支）。

先进个人评选范围：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党政干部、共青团干部、专职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人员。

    三、评选条件

    （一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    1．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、中央16号文件和国家、    山东省教育规划纲要以及全国、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，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部署、有要求、有措施、有检查，成效明显。

    2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构健全，职责明确，人员配备齐全，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

    3．紧密联系实际，不断研究新情况，解决新问题，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总结积累了丰富经验。

    4．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，重视加强师生的理想信念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，认真做好家庭困难学生资助、心理健康教育和就业服务指导工作，积极开展辅导员家访活动，全面服务学生成长成才。

    5．坚持与时俱进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、手段、方法和机制方面积极探索创新，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、促进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突出贡献。

    （二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
    1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，自觉服从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，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。

    2．熟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业务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较强的工作能力，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工作，主动做好面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

    3．努力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，坚持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。

    4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，勤奋学习，善于思考，撰写有观点、有深度、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论文，不断提高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

    5．注重创新，积极研究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内容、新手段、新方法、新途径，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、意见。

    四、组织领导

    省委高校工委成立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，组长由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黄琦同志担任；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委高校工委宣教处。

    五、评审及表彰办法

    本次活动评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100个，先进个人200名。届时，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根据参评集体和个人材料，组织专家认真进行评选审核。

省委高校工委将对获奖集体、个人进行通报表彰，并颁发奖牌、证书。

    六、评选要求

    各高校党委要按照通知要求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在选拔推荐的基础上，做好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推荐工作。普通本科高校每校推荐2个先进集体和3-4名先进个人，其他院校每校推荐1个先进集体和1-2名先进个人。

    请各高校将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推荐表和事迹材料（3000字左右）各一式3份，经学校党委盖章，于5月20日前寄到山东建筑大学宣传部，同时发电子版至邮箱：13589109789@163.com。

    邮寄地址：济南市历城区临港开发区凤鸣路100号，邮政编码：250101，收件人：周莹，联系电话：0531-86367530。

    附件：1.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

        2.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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